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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2

月11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四川金

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7】240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于2017 年12 月08 日披露公告称，公司拟转让全资子公司

四川金顶精林纳米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林公司）90%的股权，

转让价格为不低于2365.64 万元，预计可增加公司利润不低于1800 万

元。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核实并披

露以下事项： 

一、根据公司已披露信息，公司2016 年以及2017年前三季度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8,246,785.22 元、-577,432.10元。请公

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产生影响；（2）

本次交易是否存在通过转让股权获得非经常性收益以避免亏损的交易



动机；（3）如拟确认相关收益，请说明相关依据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根据公告内容，公司未披露交易对方、最终交易价格、交易时

间；公司本次拟转让精林公司9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精

林公司10%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最终交

易价格以及支付安排；（2）若尚未确定前述内容，请公司说明有关本次

资产出售的预计收益是否合理、谨慎、客观。 

三、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唯一的评估方法，

精林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2,627.71 万元，增值额为1,065.87

万元，增值率为68.24%；本次拟转让的精林公司90%股权转让价格不低

于对应评估价值2,365.64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选取资产基础

法作为唯一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是否符合精林公司实际情况和资产评

估相关准则与规范；（2）该评估方法选取的依据是否充分、合理，是否

能够保证精林公司估值的公允性，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四、根据评估报告，精林公司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主要资产为位

于峨眉山市市区的土地使用权，且该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请公司补充

披露：（1）公司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截至目前是否已完成土地出

让金的缴纳；（2）该土地使用权是否存在权属瑕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

构成障碍。 

请你公司于2017年12月12日披露函件，并于12月19日之前披露上述

问题的回复，同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正积极会同本次资产转让的相关中介

机构就上述问询进行核实，并准备相关回复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内予以

回复。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本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

报》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11 日 


